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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不征税收入

1.财政拨款

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对纳入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、社
会团体等组织拨付的财政资金，除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2.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政府
性基金

3.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

是指企业取得的，由国务院财政、税务主管部门规
定专项用途并经国务院批准的财政性资金。

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



在线开放课程

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

【几点解释】

（1）财政性资金

指企业取得的来源于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财政
补助、补贴、贷款贴息以及其他各类财政专项资
金。

包括直接减免的增值税和即征即退、先征后
退、先征后返的各种税收；不包括企业按规定取
得的出口退税。

不征税的财政性资金——由国务院财政、税
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并经国务院批准的财政
性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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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专项用途的财政性资金有特定的来源和管理要求

资金来源——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
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；

管理要求

①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
件；

②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
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；③企业对
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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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效率——5年（60个月）内未支未缴回的，
计入第六年收入总额。

【相关链接】

企业的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或财
产，不得扣除或计算对应的折旧、摊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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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免税收入

1.国债利息收入

【提示】国债利息收入免税；国债转让收入不免税。

（1）国债利息收入时间确认

①企业投资国债从国务院财政部门（以下简称发
行者）取得的国债利息收入，应以国债发行时约定
应付利息的日期，确认利息收入的实现。

②企业转让国债，应在国债转让收入确认时确认
利息收入的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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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国债利息收入计算

持有期间尚未兑付的国债利息收入，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：

国债利息收入=国债金额×（适用年利率÷365）×持有天数

【例题】某企业购入政府发行的年利息率4.5%的一年期国债
1000万元,持有300天时以1038万元的价格转让。该企业该笔
交易的应纳税所得额是多少？

国债利息收入=国债金额×（适用年利率÷365）×持有天数
=1000×（4.5%÷365）×300=36.99（万元）

国债利息收入免税，国债转让收入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。

该笔交易的应纳税所得额=1038-1000-36.99=3.01（万元）。



在线开放课程

【案例】2013年7月1日，A公司以105万元购买了某国
债（共计面值100万元），该国债起息日为2013年1月1日
，年末12月31日兑付利息，票面利率为5%。2013年9月11
日，该公司将购买的国债转让，取得转让价款110万元。
求A公司应纳的企业所得税。

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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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A公司购买国债成本105万元。

（2）A公司国债利息收入的认定。

兑付期前转让国债的，国债利息收入
=100×5%×73/365=1（万元），该利息收入免税。

（3）A公司国债转让所得的确定。

国债投资转让所得=110-1-105=4（万元）。

应纳企业所得税=4×25%=1（万元）。

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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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
。

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；
【解释】“符合条件”是指：

（1）居民企业之间——不包括投资到“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
、非居民企业”；

（2）直接投资——不包括“间接投资”；

（3）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在
一年（12个月）以内取得的投资收益；

（4）未上市的居民企业之间的投资，不受一年期限限制；

（5）权益性投资，非债权性投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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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、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
业取得与该机构、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
投资收益；

【解释1】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
通的股票在一年（12个月）以内取得的投资收益。

【解释2】注意此条款的投资方只能是在境内有机构的
非居民企业才有优惠。如果投资方是境内无机构的非居民
企业则无此优惠。

第2.3项所称收益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
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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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非营利组织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：

（1）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捐赠的收入。

（2）除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第七条规定的财政拨款以外的
其他政府补助收入，但不包括因政府购买服务取得的收入。

（3）按照省级以上民政、财政部门规定收取的会费。

（4）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孳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。

（5）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收入。

√不包括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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